
 

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4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投资山东济宁、黑龙江伊春、安徽淮南垃圾发电项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对方名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用”）、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数量：以现金共计人民币 8,055 万元出资分别与上述两家公司增资或投

资设立三家垃圾发电项目公司 

●投资项目公司名称：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其他需要提示的重要事项：该项投资已经本公司 2010 年度第三届十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超募情况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0］755 号文《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4,000,000.00 元，扣除上市发行费用人民币 31,379,818.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512,620,18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中审国际验字[2010]0102001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

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2、超募资金使用及当前结存情况  

经公司 2010 年 7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超募资金专项账户及定期存单余额合计 28,582.0182 万元。  



 

3、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的超募资金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

及环保产业相关联的业务，公司目前正在拟定超募资金使用具体计划。在具体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最终确定前，公司对超募资金的使用是本着成熟一个使用一个的

原则确定。  

 

二、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与中科通用签订合资意向书，双方同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共同对在山东省济宁市设立的济

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设立的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同日，本公司与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资意向书，

在安徽省淮南市设立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2010年12月8日召开的2010年度第三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对公司拟

用超募资金增资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及投资

设立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有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批准通过该项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

意公司用超募资金投资上述事项的明确意见。 

本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与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无任何关系，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安徽省新能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无任何关系。 

根据本公司于2010年11月13日发布的《关于收购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的公告》，本公司决定收购中科通用220万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11%，本次收购尚未全部完成，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除此之外本

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与中科通用无任何关系，本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中科通用也无任何关系，因此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确定对外投资的权限为单项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且累计十二个月不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

的对外投资,该投资项目涉及金额为8,055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安徽盛运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次对外投资尚需召开2010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 

 

三、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一）中科通用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号大恒科技大厦南座 9层 

法人代表： 张国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通用成立于1987年，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全资的北京

通用能源动力公司。2001年7月通过企业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是中科实业集团（控股）公司下属的北京中科天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科通用现拥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环境工程（固

废）专项工程设计资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多种

资质，同时拥有从研发、设计、工程管理、现场调试到电厂运营的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国家建设部一级建造师以及多名国际项目管理专家（IPMP），是国内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技术领先、工程业绩优良、成长性良好的环境工程技术公司。 

根据本公司于2010年11月13日发布的《关于收购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的公告》，本公司决定收购中科通用220万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11%，本次收购尚未全部完成，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省能源集团公司为开发可

再生能源、改善集团能源产业结构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

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垃圾发电、风力发电、中小水电、生物质发电、太

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本工程焚烧的垃圾为济宁市市中区、任城区、开发区、曲阜、兖州、汶上、

嘉祥等七个市县区的城乡产生的生活垃圾、商业垃圾和街道清扫垃圾。目前济宁

市日产垃圾处理量随着城市工商贸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正逐年增加，导致该市目

前日处理垃圾量已超过设计容量。 

在这种形势下，本公司与中科通用决定投资建设济宁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 

根据设备生产能力、当地垃圾产量和热电需求情况，本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3×500吨/日国内先进的次高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锅炉配 2×15MW凝汽式

汽轮发电机组，年可焚烧垃圾 40.15 万吨，年均发电量为 14,527.3 万千瓦时，

年均售电量为 12,203 万千瓦时。 

2、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伊春市目前日产城市生活垃圾超过 350 吨，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目前的处理

方式基本上以收集、堆置或简易填埋为主。随着伊春市社会经济与城市建设的持

续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趋增长的垃圾

产生量及其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防治，已经成为伊春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本

工程设计按垃圾处理规模，拟设置一台垃圾处理能力 500 吨/日的国内先进的次

高温次高压流化床焚烧炉，工程建成后，年发电量 10273 万 kWh，年均发电量

为 6,512 万 kWh。 

3、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淮南目前现有生活垃圾量 600t/d，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每年以 8~10%的速度递增，工业垃圾、商业垃圾等其它

各式各样的固体废物也急剧增加。建设垃圾焚烧厂将开辟淮南市垃圾处理的新局

面，同时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有利于缓解厂址附近配电网供电压力，是电网建

设的有益补充。本项目建设按 2 台日处理量为 500t 的国内先进的次高温次高压

循环流化床生活垃圾焚烧炉及 212MW 机组进行规划设计，年可焚烧垃圾 29.20

万吨，年均发电量为 11,747.30 万千瓦时，同时年均售电量为 9,961.71 万千瓦时。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合资公司的名称是：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地址是：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垃圾处理厂 

（2）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中科通用（以下称甲方）与安

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双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合资

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风

险。 

（3）合资经营的目的是：采取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手段，建设

济宁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同时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4）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范围是：济宁市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理,

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5）合资公司项目投资总额暂定为 36,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山东省

发改委核准的总投资为准。 

（6）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为 10,80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总额的 30%。

其中，甲方先期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7,56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70%，乙方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3,24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 

（7）双方根据项目投资总额按股权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出资具体金

额待山东省发改委核准总投资后确定。。 

（8）任何一方转让其出资，不论全部或部分，在同等条件下，合资他

方有优先受让权。 

合资公司在合资期限内不得减少注册资本。但因投资总额和生产规模

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甲乙双方同意。 

（9）未经董事会一致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将其认缴的资本金全部或

部分用作抵押或担保。 

（10）前期费用为该项目运作及办理相关批准手续等所发生的费用，经

甲乙双方共同委托审计认可，由合资公司承担。 

2、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合资公司的名称是：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地址是：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新兴中路 86 号 

（2）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中科通用（以下称甲方）与安

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双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合资

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风

险。 

（3）合资经营的目的是：采取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手段，建设

伊春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同时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4）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范围是：伊春市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理,

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5）合资公司项目投资总额暂定为 15,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黑龙江

省发改委核准的总投资为准。 

（6）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为 4,50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总额的 30%。其

中，甲方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2,29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1%；

乙方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2,205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9%。 

（7）双方根据项目投资总额按股权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出资具体金

额待黑龙江省发改委核准总投资后确定。 

（8）任何一方转让其出资，不论全部或部分，在同等条件下，合资他

方有优先受让权。 

合资公司在合资期限内不得减少注册资本。但因投资总额和生产规模

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甲乙双方同意。 

（9）未经董事会一致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将其认缴的资本金全部或

部分用作抵押或担保。 

（10）前期费用为该项目运作及办理相关批准手续等所发生的费用，经

双方共同委托审计认可，由合资公司承担。 

3、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1）合资公司的名称是：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的地址是：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李冲回族乡 

（2）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称甲方）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双方以

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合资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

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 

（3）合资经营的目的是：采取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手段，建设

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同时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4）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范围是：淮南市固体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理,

余热发电项目投资。 

（5）合资公司项目投资总额暂定为 29,00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安徽省

发改委核准的总投资为准。 

（6）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暂为 5,800 万元人民币，为投资总额的 20%。其

中，甲方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3,19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5%；

乙方以货币认缴出资额暂为 2,61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5%。 

（7）双方根据项目投资总额按股权比例投入项目资本金，出资具体金

额待安徽省发改委核准总投资后确定。 

（8）任何一方转让其出资，不论全部或部分，在同等条件下，合资他

方有优先受让权。 

合资公司在合资期限内不得减少注册资本。但因投资总额和生产规模

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甲乙双方同意。 

（9）未经董事会一致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将其认缴的资本金全部或

部分用作抵押或担保。 

（10）前期费用为该项目运作及办理相关批准手续等所发生的费用，经

甲乙双方共同委托审计认可，由合资公司承担。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垃圾污染日益严重，处理不当将会制约

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为此，中国专门制定了《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并

进一步加大了对垃圾发电的政策支持力度。垃圾发电是把各种垃圾收集

后，进行分类处理。一是对燃烧值较高的进行高温焚烧，在高温焚烧中产

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气推动涡轮机转动，使发电机产生电能。二是对不

能燃烧的有机物进行发酵、厌氧处理，最后干燥脱硫产生甲烷，再经燃烧，

把热能转化为蒸气，推动涡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我国垃圾发

电技术逐渐成熟，设备国产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环保节能的洁净能源已

经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垃圾发电行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目前全国各地

垃圾发电项目遍地开花，发展势头良好。 

垃圾焚烧发电厂服务期限一般较长，这意味者它的稳定收益期也将很

长。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稳定、运营成本低廉并享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

策，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高额的回报。垃圾处理费的全面开征与上调将成

趋势，垃圾发电行业广阔的投资前景非常广阔，预计“十二五”期间，我

国垃圾发电行业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有望成为清洁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此次投资为战略性投资，在于学习垃圾焚烧的运营管理、全套设备整体

生产、安装、调试经验。投资垃圾发电项目基于以下三个目的：一是在于整合公

司环保产业上下游资源，为公司由垃圾焚烧成套设备供应商向垃圾焚烧总承包商

发展奠定业绩基础；二是更有利于公司未来开发焚烧炉技术（包括炉排炉技术和

流化床技术），为公司大力开展锅炉及炉排业务奠定技术基础；三是投资垃圾发

电项目，相当于10-20年控制一定区域的垃圾焚烧市场，按目前的环保政策，未

来3-5年垃圾焚烧发电的各项政府补贴越来越好，垃圾发电项目将给公司带来更

好的经济回报。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该项目工程可行性财务指标如下： 

1 全部资金 （税前）  （税后）  

  静态投资回收期 8.4 年 8.5 年 

http://www.ocn.com.cn/reports/2006068lajifadian.htm


 

  动态投资回收期 11.6 年 12.1 年 

  内部收益率 13.58%  12.94%  

  净现值 14,551 万元 12,444 万元 

  投资利润率 8.59%  7.85%  

  投资利税率 9.08%    

2 自有资金 （税前）  (税后)  

  静态投资回收期 9.7 年 9.9 年 

  动态投资回收期 11.5 年 12.0 年 

  内部收益率 16.34%  15.42%  

  净现值 14,791 万元 12,684 万元 

  投资利润率 29.91%  26.39%  

  投资利税率 30.54%    

3 借款偿还年限 8.03 年   

4 盈亏平衡点 47.38%    

5 年均营运收入 8,075 万元   

5.1 年均政府补贴 1,950 万元   

5.2 年均销售收入 6,124 万元   

6 年均总成本费用 4,785 万元   

  年均售电单位成本 0.40 元/度   

7 年均利润总额 3,113 万元   

8 年均税后利润 2,843 万元   

9 年均可分配利润 2,416 万元   

10 单位 KW投资额 18,359 元   

11 年均发电量 14,401 万 kWh   

12 额定发电功率 19.22 MW   

 

2、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 全部资金 （税前）  （税后）  



 

  静态投资回收期 8.6 年 8.7 年 

  动态投资回收期 12.0 年 12.5 年 

  内部收益率 13.37%  12.75%  

  净现值 6466 万元 5540 万元 

  投资利润率 7.89%  7.23%  

  投资利税率 8.35%    

2 自有资金 （税前）  (税后)  

 静态投资回收期 9.9 年 10.1 年 

 动态投资回收期 11.9 年 12.4 年 

 内部收益率 15.95%  15.06%  

 
净现值 

6,572.0

0 万元 

5,647.0

0 万元 

 投资利润率 26.52%  24.31%  

 投资利税率 28.06%    

3 借款偿还年限 8.19 年   

4 盈亏平衡点 46.83%    

5 
年均营运收入 

3,344.0

0 万元   

5.1 年均政府补贴 816.00 万元   

5.2 
年均销售收入 

2,528.0

0 万元   

6 
年均总成本费用 

2,041.0

0 万元   

 年均售电单位成本 0.35 元/度   

7 
年均利润总额 

1,231.0

0 万元   

8 
年均税后利润 

1,129.0

0 万元   

9 年均可分配利润 959.00 万元    



 

10 
单位 KW投资额 

17,483 

.00 元    

11 
年均发电量 

6,512.0

0 万 kWh    

12 额定发电功率 8.69 MW    

 

3、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该项目工程财务评价指标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据 

1 发电工程静态投资 万元 26439 

2 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11016 

3 发电工程动态投资 万元 28000 

4 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11667 

5 经营期平均营业收入 万元 6,108.3 

6 经营期平均总成本费用 万元 3,949.59 

7 经营期平均净利润 万元 1,608.52 

8 总投资收益率 % 8.06 

9 资本金净利润率 % 28.72 

10 盈亏平衡点 57%  

11 融资前分析(项目投资现金流量)   

(1) 内部收益率(税前) % 13.23 

(2) 投资回收期(税前) 年 8.36 

(3) 净现值(税前) 万元 11294 

(4) 内部收益率(税后) % 11.91 

(5) 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8.62 

(6) 净现值(税后) 万元 7787.6 

12 融资后分析   

 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 18.05 

 



 

    同时，该项目属于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可申报国家每年中央国债资金

补助，如申报成功，可获得大约 2000万元补助资金，降低项目的融资成本，项

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可由 18.05%提高至 19.66%。另外，淮南市政府需承担项目

前期费用约 3000万元，项目实际静态总投资约 2.34亿元，总投资约 2.48亿元。

经测算，项目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13.67%，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21.17%，

从而大大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 

     

 

七、备查文件： 

1、《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合资意向书》 

2、《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合资意向书》 

3、《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合资意向书书》 

4、《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意见》 

6、《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8 日 


